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黄诗原 陶韬

本报讯 近年来， 可以自热的

“小火锅” 火了， 不开火、 不用电，

只给加热包浇水就能快速吃上心心

念念的小火锅、 煲仔饭、 麻辣烫

……而在众多影视剧中“露脸” 的

大热品牌“自嗨锅” 近日却遭遇消费

者质疑。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

审理了一起和“自嗨锅” 有关的涉食

品安全民事案件。

2020 年 8 月， 赵某在某平台浏

览自热小火锅时， 被网红品牌“自

嗨锅” 吸引， 索性一次性购买了 16

盒。

第二天赵某收到货物， 拆开包装

后却发现自己收到的该批“自嗨锅”

虽然在外包装标注了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 但对内装生产的不同品种、 多个

独立包装的食品没有分别标注食品标

识， 且缺少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重要

信息， 遂以此为由将金羚羊电子商务

公司诉至法院。

庭审中， 双方围绕本案主要争

议焦点“涉案产品中配料包组件的

标签是否适用 《GB7718-2011 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 （以下简称 《通

则》） 的规定”， 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

辩论。

原告诉称， 原告认为该批“自嗨

锅” 食品标签存在影响食品安全且对

消费者造成误导的严重瑕疵， 有大量

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通则》 的情形， 严重侵犯原告的合

法权益， 要求被告退回货款并支付赔

偿金。

被告则认为， 依照 《通则》 的规

定， “一个销售单元的包装中含有

不同品种、 多个独立包装可单独销

售的食品， 每件独立包装的食品标

识应当分别标注”， 而公司所生产的

商品整体已经是最小的销售单元， 其

内部的调料包等组件被密封在整体产

品中， 涉案产品外包装清晰地标注了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标识， 产品标注

符合法律规定， 请求驳回原告的诉

请。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产品

是自热锅型方便食品， 根据产品的名

称、 包装及配料表信息， 均能显示整

个盒装是涉案产品的最小销售单元，

内部各配料包组件为产品的组成部

分， 且不能单独销售， 即内部独立包

装的配料包不是预包装食品， 故不适

用上述 《通则》 规定。

被告虽委托生产商对涉案产品进

行生产， 但系整个产品的委托而非部

分配料包的分别委托， 涉案产品标签

的信息显示均为金羚羊食品公司生

产， 并不存在原告主张的一件产品内

装有不同生产商生产的配料包的情

况， 涉案产品外包装标签依法标明

了各事项， 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 故依法驳回原告赵某的全部诉

讼请求。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与女友的闺蜜小

梅发生口角， 张翔将小梅推倒

在地， 双方也因此闹进了派出

所， 理亏的张翔签下了赔偿 10

万元的治安调解协议书。 可是，

出了派出所， 张翔却毁约， 拒

绝支付赔偿款。 于是， 小梅将

张翔告上了法庭， 要求张翔兑

现赔偿。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

定 《治安调解协议书》 及张翔

出具的欠条合法有效， 张翔应

当按约予以履行。

小梅与张翔的女友小优是

好友。 2019 年 7 月 2 日晚上，

张翔与小优吵架后， 为了找寻

女友， 张翔找到了小梅。 但张

翔与小梅的沟通也不顺畅， 双

方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小梅说， 在此过程中， 双

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她也因此

受伤。 于是， 双方闹进了安徽

当地派出所。

后经派出所调解， 小梅不

追究张翔的刑事责任， 张翔自

愿赔偿小梅 10万元， 张翔向小

梅出具欠条一份， 双方约定了

付款时间。 然而付款期限届满

后， 张翔并未按约付款， 小梅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张翔按欠条支付自己

10万元。

而张翔则认为自己签下高

额赔偿协议并非出于其本意。

他表示， 当天他为找寻女友，

来到了小梅的住处， 双方在争

夺手提袋的过程中， 他确实将

小梅推坐在地。 但事后， 小梅

在医院检查也没发现有什么问

题。 至于签下赔偿协议， 是双

方在派出所调解过程中， 因担

心自己被刑事拘留， 他才答应

赔偿这么多。 张翔表示， 他现

在已无能力承担这么多， 只愿

意支付 500到 1000元。

在这份 《治安调解协议书》

中， 双方约定： “1、 小梅不追

究张翔的法律责任； 2、 张翔自

愿赔偿小梅 10万元， 并打欠条

10 万元， 按欠条上的日期还

款； 3、 双方签字生效， 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终止； 4.双方不得

因此事再发生纠纷或违法行

为。”

《治安调解协议书》 同时

明确， 协议自双方签字时生效。

对已履行协议的， 公安机关对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再处罚；

不履行协议的， 公安机关依法

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予以处

罚； 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小梅与张翔分别在 《治安调解

协议书》 签名。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虽

立案案由为健康权纠纷， 但小

梅诉请所依据的是双方签署的

《治安调解协议书》 及欠条， 故

本案实际案由应为其他合同纠

纷。

因张翔对小梅实施了人身

伤害行为， 涉及到违反治安管

理， 在双方达成 《治安调解协

议书》 时， 在张翔愿意作出赔

偿后， 小梅表示不再追究张翔

其他法律责任， 此为双方当事

人处分各自的民事权利及自愿

承担相应民事义务的民事法律

行为。

双方达成的 《治安调解协

议书》 及张翔出具的欠条均系

各自真实意思表示， 并不违反

法律相关规定， 应当认定合法

有效， 张翔应当按约予以履行。

张翔虽辩称 《治安调解协议书》

及欠条均是担心自己被刑拘才

签， 并非自己真实意愿， 但张

翔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且张翔也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

就其对 《治安调解协议书》 及

欠条之异议行使撤销权， 故对

张翔的该辩驳意见， 法院不予

采纳。

本案中， 张翔未按约定付

款， 现小梅要求张翔按约付款，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综

上， 法院判决张翔支付小梅 10

万元。 （文中均系化名）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高远

签订调解协议后， 对方“金蝉

脱壳” 再次侵权怎么办？ 昨天， 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这样一起侵害

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作出终审宣

判，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根

据一审原判， 上诉人宁波赛冠车业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赛冠公司）、

宁波优升车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优升公司） 侵害了被上诉人禧玛诺

（新） 私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禧

玛诺公司） 的外观设计专利权， 应

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

共计 100万元。

“握手言和”后再遭侵权

禧玛诺公司是外观设计专利

“自行车后变速器” 的专利权人，

该专利权目前有效。

2015 年 1 月， 禧玛诺公司向

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赛冠公司制

造、 销售、 许诺销售的自行车部

件， 侵犯了上述外观设计专利权。

案件审理期间， 两公司达成调解协

议， 赛冠公司承认侵权行为， 并承

诺停止制造、 销售、 许诺销售任何

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产品，

删除所有登载侵权产品的宣传资

料， 否则支付禧玛诺公司违约金

100万元。

在此期间， 赛冠公司将部分生

产设备、 商标转让给了优升公司，

赛冠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徐某、 凌

某等人也前往优升公司就职。

2016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

禧玛诺公司委托代理人分别前往某

自行车展览会， 对展会会刊、 展台

布置、 宣传册、 展位工作人员名片

等进行公证证据保全。 结果发现，

上述物品均同时对外公示了优升公

司与赛冠公司名称， 宣传册中均包

含了涉嫌侵权产品， 2017 年宣传

册用不干胶对涉嫌侵权产品进行了

遮挡。

2017 年 11 月， 禧玛诺公司的

母公司向赛冠公司发送律师函， 要

求其依调解协议赔偿 100 万元。 同

年 12 月， 该公司收到复函邮件，

称已经按照调解协议履行义务。

2018 年 5 月， 相关市场监管

部门在扣押优升公司生产的侵犯禧

玛诺公司商标权商品时， 查获了优

升公司生产计划表， 该表中记载有

涉嫌侵权产品。

禧玛诺公司认为， 赛冠公司制

造、 许诺销售的相关产品落入涉案

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范围， 其行为

违反了调解协议约定， 应当依约赔

偿 100万元； 优升公司与赛冠公司

人格混同， 共同实施侵权行为， 应

承担连带责任 。 禧玛诺公司于

2019 年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

了外观设计专利权诉讼。

一审法院依调解协议约定金

额， 判决两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以及合理开支共计 100万元。

赛冠公司、 优升公司不服， 向

上海高院提起了上诉。 其间， 优升

公司主张现有设计抗辩。

重复恶意侵权判赔100万

2020 年 12 月 3 日， 上海高院

开庭审理此案。

上海高院审理后认为， 优升公

司上诉主张的现有设计抗辩不能成

立。 根据展会、 网站以及行政机关

查处的证据， 足以证明两公司在被

控侵权产品的制造和许诺销售中存

在业务混同。 赛冠公司虽主张早已

停止经营活动， 但该辩称明显与其

上述对外表示行为不符。 优升公司

否认制造被控侵权产品， 却未就生

产计划表中载有被控侵权产品的近

似型号作出合理解释， 并提供反驳

证据， 故两公司共同实施侵权行

为， 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高院认为， 调解协议中约

定的 100万元违约金， 是对后续发

生的侵权行为如何承担侵权赔偿责

任的约定， 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 可以作为确定本案赔偿金额的

依据。 赛冠公司签订调解协议后，

就将生产设备、 商标转让给优升公

司， 其高级管理人员也转至优升公司

任职， 继续实施上述侵权行为， 显然

具有逃避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责任的

目的。 优升公司虽不是调解协议签订

主体， 但与赛冠公司有共同侵权的意

思联络， 以及逃避调解协议约定责任

的共同目的， 应连带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查明，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

市场上仍有部分被控侵权产品在销

售， 禧玛诺公司确因侵权行为遭受了

实际损失。

上海高院认为， 本案中赛冠公

司、 优升公司系故意侵权、 多次侵

权， 并存在故意逃避侵权责任的情

节。 一审法院依据前案调解协议， 判

决本案的损害赔偿金额为 100 万元，

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维护

社会和经济秩序， 也有利于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且未超出本案各方

当事人的合理预期， 故优升公司提出

的上诉理由———“一审判赔金额违反

侵权责任比例原则， 造成严重不公平

和利益失衡” 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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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脱壳”后再次专利侵权
判赔 100万元！ 上海法院严惩重复恶意侵权

为寻女友 将女友闺蜜推倒在地

推翻协议 出了派出所不认赔偿

网红“自嗨锅”内料包也要标注食品标识和保质期吗？

法院：已是最小销售单元 符合标准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上海银来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来集

团）、 被告人蒲晓东、 夏小平、 唐罡、

奚志群集资诈骗一案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派员

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

人、 各被告人及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到庭参加诉讼。

公诉机关指控： 2013 年 6 月，

被告人夏小平、 唐罡等人注册成立被

告单位银来集团； 同年 10 月， 银来

集团陆续成立上海银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银来资产公司）、 上

海银来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银来金融公司）、 上海银来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

来基金公司）， 并逐步形成以银来集

团为中心， 以银来资产公司、 银来金

融公司、 银来基金公司为融资平台的

“银来系” 经营平台。 2014 年 4 月，

被告人蒲晓东加入银来集团， 担任法

定代表人。

2013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

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银来

集团将放大、 虚构的应收债权及投资

项目提供给银来资产公司、 银来金融

公司包装成理财产品， 连同银来基金

公司发行的基金产品， 采用门店推

广、 发送传单、 互联网广告等方式向

社会公众公开宣传和销售。

其间， 蒲晓东、 夏小平、 唐罡作

为银来集团实际经营人， 分别负责经

营银来基金公司、 银来资产公司、 银

来金融公司等融资平台， 奚志群作为

银来资产公司副总经理， 负责该公司

理财产品的对外销售。 至案发， 共计

非法集资 143.57 亿余元， 所募资金

主要用于兑付投资人本息、 集团运营

支出及流入蒲晓东等人控制的银行账

户等， 造成被害人实际损失 34.07 亿

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单位银来集

团、 该集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蒲晓

东、 夏小平、 唐罡以及直接责任人员

奚志群，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

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特别巨大， 其

行为均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

任。

庭审中， 公诉人出示了相关证

据。 各名辩护人针对行为定性、 犯

罪数额认定、 自首情节认定以及主

从犯的区分等问题发表了相应的意

见。

被告人家属、 被害人代表等共计

70 余人旁听了庭审。 合议庭将在评

议后依法对本案择期宣判。

“银来系”集资诈骗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合议庭将在评议后依法对本案择期宣判


